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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轉系審查標準表(旗津校區)  
【112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航海科 

五

專 

1
年

級 

一、審查分為書審及面試 2 階段。 
二、書面審查繳交資料： 

1. 自傳 
2. 歷年成績單（操行成績須達

80 分） 
3. 其他有利審查結果之資料

（如：證照、海事相關活動

及競賽之獎狀、相關證明之

影本等） 
三、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不足額

錄取，最終錄取結果請以教務

處公告之名單及錄取通知為

主。 

依本校轉系（所、科、學位學程）

辦法之規定辦理。 

2
年

級 
3
年

級 

4
年

級 

航運技術系 

二

技 

3
年

級 

一、審查分為書審及面試 2 階段。 
二、書面審查繳交資料： 

1. 自傳 
2. 歷年成績單（操行成績須達

80 分） 
3. 其他有利審查結果之資料

（如：證照、海事相關活動

及競賽之獎狀、相關證明之

影本等） 
三、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不足額

錄取，最終錄取結果請以教務

處公告之名單及錄取通知為

主。 

依本校轉系（所、科、學位學程）

辦法之規定辦理。 

航運技術系 

四

技 

1
年

級 

一、審查分為書審及面試 2 階段。 
二、書面審查繳交資料： 

1. 自傳 
2. 歷年成績單（操行成績須達

80 分） 
3. 其他有利審查結果之資料

（如：證照、海事相關活動

及競賽之獎狀、相關證明之

影本等） 
三、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不足額

錄取，最終錄取結果請以教務

處公告之名單及錄取通知為

依本校轉系（所、科、學位學程）

辦法之規定辦理。 

2
年

級 

3
年

級 



51 
 

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主。 

航運技術系 

碩

士 

1
年

級 

一、審查分為書審及面試 2 階段。 
二、書面審查繳交資料： 

1. 自傳 
2. 歷年成績單（操行成績須達

80 分） 
3. 其他有利審查結果之資料

（如：證照、海事相關活動

及競賽之獎狀、相關證明之

影本等） 
三、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不足額

錄取，最終錄取結果請以教務

處公告之名單及錄取通知為

主。 

依本校轉系（所、科、學位學程）

辦法之規定辦理。 

2
年

級 

輪機工程科 

五

專 

1
年

級 

無 無 

2
年

級 

書面資料審查：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無 

3
年

級 

書面資料審查：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無 

4 書面資料審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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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年

級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輪機工程系 二

技 

3
年

級 

無 無 

輪機工程系 

四

技 

1
年

級 

書面資料審查：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等）入

學之學生不得轉系，惟情

況特殊授權系主任衡量通

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2
年

級 

書面資料審查：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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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等）入

學之學生不得轉系，惟情

況特殊授權系主任衡量通

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3
年

級 

書面資料審查： 
一、歷年成績單、中文自傳及讀書

計畫各一篇(70%)，自傳需書

寫 300 字以上。 
二、其他能力證明(30%)：輪機相

關專業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

照、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社團

參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成果作品，

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

明書等）。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等）入

學之學生不得轉系，惟情

況特殊授權系主任衡量通

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輪機工程系 

碩

士 

1
年

級 

無 無 

2
年

級 

無 無 

海事資訊科

技系 
四

技 

1
年

級 

依本校學生轉系（所、科、學位學

程）辦法規定辦理。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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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特殊

選才等）入學之學生不得

轉系，惟情況特殊經系務

會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海事資訊科

技系 

2
年

級 

依本校學生轉系（所、科、學位學

程）辦法規定辦理。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特殊

選才等）入學之學生不得

轉系，惟情況特殊經系務

會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海事資訊科

技系 

3
年

級 

依本校學生轉系（所、科、學位學

程）辦法規定辦理。 
一、填寫本系學生轉系申請表，可

至系網下載。 
二、一年級應出具學測成績，二年

級以上須出具在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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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校區 
轉入系（所、科、學位學程）審查標準 

轉出系（所、科、學位學程）規定系(所、科、學位

學程) 
學

制 

招

收 
年

級 

審查標準 

三、本系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申請轉系： 
1. 應屆畢業生、延修生、休

學生。 
2. 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3. 不同學制學生。 
4. 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如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

優甄審、繁星計畫、特殊

選才等）入學之學生不得

轉系，惟情況特殊經系務

會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四、轉系申請人數超出本校轉系

（所、科、學位學程）辦法之

規定，由系主任召集相關委員

審議。 

海事資訊科

技系 碩

士 

1
年

級 

無規定 無規定 

2
年

級 

無規定 無規定 

海事風電工

程碩士學位

學程 

碩

士 

1
年

級 

一、採書面審查並由學程會議審議

決定。 
二、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實際缺額及

學程會議決定。 
三、繳交文件： 

1. 轉系申請書 
2. 大學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單 
3. 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能力證

明 

無 

2
年

級 

一、採書面審查並由學程會議審議

決定。 
二、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實際缺額及

學程會議決定。 
三、繳交文件： 

1. 轉系申請書 
2. 大學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單 
3. 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能力證

明 

無 

 


